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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建議派發現金股息

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召開之董事會會議上，經考慮本公司經營情況、現金流狀
態、資金需求及未來發展等各種因素，同時兼顧本公司全體股東利益，董事會建議
二零二一年半年度（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利潤分配方案，按公
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登記的總股本 1,416,236,912股為基數計算，向全體股
東每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0.45元（含稅）（「現金股息」），擬派發現金股息總金額預
計為人民幣 637,306,610.40元（含稅），不送紅股、不以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倘在實
施上述權益分派的股權登記日（「股權登記日」）前本公司總股本發生變動的，本公
司擬維持每股分配比例不變，相應調整分配總額，並將另行公告具體調整情況。

派發現金股息須待股東於本公司預計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內召開的二零二一年第
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二零二一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並預期
於取得上述股東批准後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現金股息以人
民幣計值和宣佈，以人民幣向A股股東支付及以港幣向H股股東支付。港幣實際派
發金額按照二零二一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召開日前五個營業日中國人民銀行公
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基準匯率計算。現金股息的預期支付日期及合資格獲派
發現金股息的股權登記日將由董事會釐定，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如
適用）及╱或有關二零二一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函及股東大會通知，並披露
有關建議派發現金股息之時間及安排的進一步詳情。

承董事會命
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東林

中國株洲，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李東林；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劉可
安；本公司其他執行董事為尚敬及言武；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新寧；以及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錦榮、浦炳榮、劉春茹、陳小明及高峰。


